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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_Toc25714][bookmark: _Toc12889]总则
第1条　 为了加强海河沿线景观照明管理，全面提升城市亮化品质，发挥海河景观照明引擎作用，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服务夜间经济，丰富夜间消费体验。根据《天津市城市照明管理规定》（津政令第10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中心城区海河沿线景观照明的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和监督管理，海河沿线其他区可参照执行。
第3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是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景观照明的规划、监督管理及标准、规范的制定；负责组织、协调景观照明建设、运行、维护。
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辖区内景观照明的建设、运行、维护、监督管理。
规划、建设、发展改革、财政、水务、文化和旅游、国网电力等相关部门、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海河沿线景观照明相关管理工作。
第4条　 本办法中所称海河沿线景观照明，是指利用海河及两岸建（构）筑物、广场、绿地、堤岸，游船、码头等载体设置的，以装饰、造景为目的的户外人工光照。
本办法所称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是指用于海河沿线景观照明的配电室、变压器、配电箱、灯杆、灯具、地上地下管线、工作井、监控系统、节能系统等设备和附属设施。
本办法所称设置者，是指景观照明的设置主体，包括建（构）筑物、公共场所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或者经营管理单位。
第5条　 海河沿线景观照明工作应当遵循统筹规划、同步建设、资源共享、服务民生、经济适用、安全节能、美化环境的原则。
第6条　 鼓励和支持海河沿线景观照明科学技术研究，采用和推广节能环保景观照明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光源，开展绿色照明活动，提高海河沿线景观照明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第7条　 建设、运行和维护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应当优先使用高效节能产品，推广使用节能控制技术，采用分区、分时、分级的照明节能控制措施。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不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景观照明光源和设备。
第2章　 [bookmark: _Toc18744][bookmark: _Toc12929]规划与建设
第8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城市照明专项规划，涉及海河沿线景观照明部分应当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海河沿线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条件、交通安全要求，按照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功能分区，对海河沿线景观照明效果提出要求。
第9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年度建设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负责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年度建设计划的具体组织实施。
第10条　 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技术规范、标准等相关要求；
（2） 符合光污染控制要求，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3） 不得影响公共安全或者所依附建筑物、构筑物的结构安全；
（4） 灯饰造型和灯光照明效果不得与道路交通等特殊用途信号灯相同或者相似；
（5） 应兼顾堤岸、绿地、楼体、桥梁等主要景观元素，突出“金色海河、流光岁月”主基调，动静相宜，辉煌靓丽。
第11条　 设置景观照明设施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设置者应当按照景观照明设置要求形成景观照明设计方案，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设置者提供指导。
第12条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要配套建设景观照明设施，建设单位应当将景观照明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所需资金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第13条　 配套建设景观照明设施的载体新建、改建、扩建，由主体工程的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牵头发起工程建设项目综合竣工验收，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景观照明设施是否符合竣工设置要求和设计方案，纳入竣工验收内容。
既有载体上景观照明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开展竣工验收。
景观照明设施未配套建设、未进行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交付使用，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及时补建、组织验收或者限期整改。
第14条　 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期间，利用海河沿线建（构）筑物、广场、绿地、堤岸等载体设置临时性灯光秀、灯饰装饰等景观照明设施的，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工作方案报送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第3章　 [bookmark: _Toc4421][bookmark: _Toc16005]维护运行管理
第15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设置和维护的监督管理，具体为：
（1） 对景观照明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的指导、协调督办、巡查考核；
（2） 建立健全景观照明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标准，加强对景观照明设施的监管，保证景观照明设施的完好率和亮灯率；
（3） 建立景观照明智能化监控管理平台，对海河沿线景观照明实行分区、分时、分级照明节能控制；
（4） 组织各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制定景观照明年度运行维护计划，组织编制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监督项目实施。
第16条　 各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具体负责下列运行与维护管理工作：
（1） 在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办理政府投资建设以及非政府投资建设但符合移交条件、纳入市智能化监控管理平台的景观照明设施移交工作；
（2） 负责辖区内景观照明设施运行与维护情况的监督、检查及考核；
（3） 负责建立景观照明设施管理台账。制定景观照明年度运行维护计划，并报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4） 受理对景观照明设施管理和维护的投诉，依法依规处置破坏景观照明设施的行为。
（5） 负责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期间景观照明保障工作。
第17条　 天津市市容景观服务中心负责景观照明设施巡查、考核工作的具体实施；负责市智能化监控管理平台维护管理并制定年度运行维护计划，报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办理景观照明设施管理和维护的投诉；负责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期间景观照明保障工作。
天津市路灯管理处负责海河沿线中由其管理的桥梁、堤岸景观照明设施的运行和维护；负责制定景观照明年度运行维护计划，并报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办理景观照明设施管理和维护的投诉；负责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期间景观照明保障工作。
第18条　 非政府投资建设的景观照明设施，设置者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运行维护管理责任，并接受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及管理。
符合移交条件的非政府投资建设景观照明设施，应当纳入市智能化监控管理平台统一管理。
第19条　 [bookmark: _Toc10226]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的维护引入市场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的公共服务市场，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依法依规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维护单位承担景观照明设施的日常维护运行工作。
第20条　 景观照明设施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对景观照明设施进行定期维护，保持其功能完好，保障运行安全，并达到下列运行维护标准：
（1） 景观照明设施设计形式符合要求，运行维护符合标准规范，在各种模式下的亮灯率、完好率达到98%以上；
（2） 凡设计形式落后、设施陈旧、坏损、亮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予以改造、维修或更换；
（3） 定期排查光源光效，光衰、老化严重灯具、光源更换及时，灯光无断亮；
（4） 灯具保持设计主投光角度，避免眩光及光污染；
（5） 定期对灯具、灯杆以及照明附属设施进行清扫、油饰，对废弃的景观照明设施及时拆除清理，保持照明设施干净整洁、外观良好；
（6） 供配电设施安全运行，线缆、配电箱等设施的日常维护严格执行配电设施专业技术规范；
（7） 动态照明系统运行稳定，媒体立面灯光画面无断亮，联动演绎效果无异常；
（8） 景观照明设施启闭服从全市统一管理要求，严禁擅自对线路和设备进行拆改、断开等违规操作，确保启闭系统正常运行；
（9） 景观照明及其附属设施无安全隐患，安全率达到100%。
第21条　 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的启闭，应当按照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开启和关闭，遇有重大节日、重要活动等特殊情况需要启闭景观照明设施的，按照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通知执行。
（1） 纳入市智能化监控管理平台的景观照明设施集中控制启闭。
（2） 未纳入市智能化监控管理平台的景观照明设施，由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按照规定的时间自行启闭。
（3） 集中控制启闭的景观照明设施，开启时间根据季节变化，原则上启闭时间如下：
	时间划分（月份）
	启闭时间

	4月-5月
	18:30-22:30

	6月-8月
	19:00-22:30

	9月
	18:30-22:30

	10月-11月
	18:00-22:30

	12月-次年3月
	每周五、周六、周日18:00-22:00


第4章　 [bookmark: _Toc8024][bookmark: _Toc6380]考核管理
第22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天津市夜景灯光管理考核办法》对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管理工作实行专项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城市管理绩效考评之中。
第23条　 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管理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系统启闭、运行维护、应急处理、安全管理、台账管理以及重大节日及重要活动保障情况等。
第24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普查与抽查、检查与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日常巡查和月度考核。
第25条　 [bookmark: _Toc20680][bookmark: _Toc26689]市、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应当加强对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建设和维护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并按照相关项目管理要求，合规合序进行项目招投标、资金拨付、项目结算、监督管理等工作。
第5章　 安全管理
第26条　 城市照明行政管理部门、专业维护单位或者维护运行责任人按照“三管三必须”的总要求，制定应急预案，确保紧急情况下景观照明设施的正常、安全运行。
第27条　 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产权人、使用人及相关单位，应加强景观照明设施的安全管理工作，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区域、设施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建立安全预防设施台账，日常重点进行巡视、检查、监控，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确保设施安全。
第28条　 因树木自然生长不符合安全距离要求或者遮挡景观照明光线的，专业维护单位或者维护运行责任人应当通知树木养护单位及时修剪。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严重危及景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的，专业维护单位或者维护运行责任人可以采取紧急措施进行修剪，并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第29条　 景观照明设施的运行管理单位、第三方运行维护单位应当加强景观照明控制系统的网络安全管理，防止非法入侵、数据篡改或者其他非法利用，确保网络控制系统的安全。
第30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护海河沿线景观照明设施，不得有下列行为：
（1） 擅自调整、拆改纳入市智能化监控管理平台的景观照明设施设备；
（2） 设置影响景观照明设施正常开启的控制系统或者设备；
（3） 故意遮挡景观照明设施或者从事其他影响景观照明效果的行为；
（4） 其他可能影响景观照明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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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条　 中心城区及相关单位参照本办法制定管理细则。
第32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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